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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份印尼税务信息 
Regulation 
颁布金融科技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处理条例 
 
2021 第 7 号关于税收法规协调的法律（UU HPP）（请参阅 Tax Info October 2021 

和 Tax Alert November 2021）允许印尼财政部长（MoF）任命直接参与或促进交

易的国内或外国方从与此相关的付款中预扣税款交易。2022 年 3 月 30 日，财政

部发布了第 69/PMK.03/2022 (PMK-69)号条例。，以监管点对点贷款（P2P 贷款）

活动的所得税预扣（WHT）处理和金融技术行业的增值税处理。PMK-69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从事金融技术行业的公司应审查本法规，以确保其具备实

施所需程序所需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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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30 日 

本信息亮点: 
 

1. 颁布金融科技企业所得税和增值

税处理条例 

2. 颁布加密资产交易增值税及所得

税处理规定 

3. 对保险代理和经纪佣金征收增值

税 

 

海关重点: 

4. 货物分类制度新规定及对进口货

物征收进口关税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info-oct2021-updated.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d/Documents/tax/id-tax-alert-nov202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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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贷款的所得税处理 
 
P2P 借贷是通过一个在线平台将资金借给个人或企业的行为，该平台将贷款人

与借款人匹配。P2P 贷款通常涉及以下各方： 

• 贷款人：通过 P2P 借贷平台拥有并借钱给借款人的一方。贷款人通常以利

息的形式从借款人处获得补偿； 

• 借款人：从贷款人那里借钱的个人或企业。借款人一般通过 P2P 借贷平台

向贷款人支付利息；和 

• P2P 借贷平台公司：一家提供、管理和运营 P2P 借贷服务的印尼法人实体。

P2P 借贷平台公司通常从贷款人和/或借款人处收取“平台费”，用于安排 P2P

借贷活动。 

 
PMK-69 提供了与 P2P 借贷活动有关的付款预扣税率处理指南，总结如下表所

示： 

 

收入接受者 收入类型 预扣税率 (WHT 率) 扣缴税款者 

贷款人 利息收入 • 如果贷款人是印尼税务居民，则为第 23

条 WHT 的 15%；或 

• 如果贷款人不是印尼税务居民，则为第

26 条 WHT 的 20%。可根据相关税收协

定的规定降低税率。 

• 如果 P2P 借贷平台公司在印尼金融服

务管理局（Otoritas Jasa Keuangan

（OJK））注册，P2P 借贷平台公司必

须扣留、结算并报告第 23/26 条的

WHT。公司可签发一份 WHT 税单，涵

盖在一个纳税期内支付给单一贷款人

的所有利息；或 

• 如果 P2P 借贷平台公司未在 OJK 注

册，借款人需要扣留、结算并报告第

23/26 条 WHT。 

P2P 借贷平台公司 平台费（以任何名义

或形式），包括从借

款人收到的利息与转

让给贷款人的利息之

间的差额（“差价”） 

• 如果 P2P 借贷平台公司在 OJK 注册，平台费免征 WHT，P2P 借贷平台公司必须在其年

度所得税申报表中将平台费作为收入申报；或 

• 如果 P2P 借贷平台公司未在 OJK 注册，贷款人和/或借款人必须按平台费的 2%扣缴第

23 条 WHT。 

 
PMK-69 确认，从借款人处收到的利息不是 P2P 借贷平台公司的收入，当利息转

给贷款人时，也不是 P2P 借贷平台公司的费用。因此，在 P2P 借贷平台公司的

企业所得税（CIT）计算中，利息不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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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行业增值税处理 
 
PMK-69 为以下金融技术服务的增值税处理提供了指导： 

• 支付网关服务； 

• 投资结算服务; 

• 大众融资平台; 

• P2P 借贷服务； 

• 投资管理服务； 

• 提供在线保险产品； 

• 市场支持服务；和 

• 金融数字包容性支持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 

 
上述已注册增值税的服务提供商 (pengusaha kena pajak (PKP)) 必须按照标准税率

（2022 年 4 月 1 日起为 11%，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该税率时为 12%）向税务

总局征收、结算和申报增值税。 

 
增值税根据增值税征收基数计算，通常包括任何名义或形式的补偿，例如费

用、佣金或商户折扣率。特定于某些服务的某些类型的补偿，例如电子货币发

行人（用于支付网关服务）要求的管理费和卡价格，以及 P2P 借贷服务的差价

也需要缴纳增值税。其他类型的补偿免征增值税，例如支付网关服务提供商提

供的某些资金转账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在线保险服务，以及投资者出于众筹

目的提供的基金配售或融资服务。PMK-69 提供了每类服务的增值税补偿类型的

详细清单。 

 
PMK-69 还确认涉及以下货物的交易不征税： 

• 电子货币或电子钱包形式的货币，包括奖金、充值、奖励和版税积分；和 

• 众筹服务和投资管理服务项下提供的某些证券。 

 
 
颁布加密资产交易增值税及所得税处理规定 

概观 
 
2022 年 3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第 68/PMK 号条例。2022 年 3 月（PMK-

68），确认加密资产交易的增值税和所得税。该法规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生

效，包括相关条款和加密交易类型的定义；确认增值税、第 22 条所得税（以预

扣税（WHT）的形式）以及各类交易的所得税处理；指定外国加密交换机的程

序；以及换热器的合规义务。 

 
定义 
 
PMK-68 提供了以下定义: 

• 加密资产：数字资产形式的无形商品，使用加密技术、点对点网络和分布

式账本，在不受其他方干扰的情况下监管新单位的创建、验证交易和保护

交易； 

• 加密资产卖方：出售或交换加密资产的个人或公司 

根据 PMK-69，以电子货

币或电子钱包形式存在

的货币以及某些证券属

于免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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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资产买方：接收或应该接收加密资产并支付或应该支付加密资产价格

的个人或公司； 

• 加密资产实物交易者：经监管商品期货的相关政府机构授权，代表自己进

行加密资产交易或为加密资产卖方或买方的交易提供便利的一方； 

• 加密货币计算机验证：验证加密资产交易以在采矿池中单独或集体以加密

资产的形式赚取费用的个人或公司；和 

• 通过电子系统（PPMSE或交换方）进行交易的运营商：提供用于加密资产

交易的电子通信系统的一方，包括加密资产的实物交易商。 

 

所涵盖的加密交易类型 
 
专注于以下加密交易: 

• 将加密资产从卖方交付给买方，包括使用法定货币（即传统的国家发行货

币）进行支付、交换不同类型的加密资产，以及将加密资产交换给某些商

品和/或服务； 

• 加密交换方提供的平台服务，包括加密资产交易、加密资产交换和加密资

产的电子钱包（方便存款、取款、转账和储蓄）；和 

• 加密资产矿工收取的管理费或提供的交易验证服务。 

 
 

加密交易的税务处理 
 
下表总结了不同类型加密资产交易员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待遇： 

 

加密资产交易商 VAT 第 22条最终WHT 所得税 评论 

常驻卖家 

 
 

非税务居民卖家 

 

不适用 

 
 

不适用 

 

0.1% 或 0.2%* 

 
 

0.1%或 0.2%*，或根据相

关税收协定豁免 

 

不适用 

 
 
 
不适用 

 
 

第 22 条 WHT 由交换器收

集 

 
如果非居民卖方可以向交

换方提供税务条约国家的

居住证明，则交换方无需

收取第 22 条 WHT 

 

买主 

 

0.11% 或 0.22%*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值税由交换机收取 

 

交换方 

• 代表其进行交易 

 
• 交换方服务 

 

 
0.11% 或 0.22%* 

 
0.1% 或 0.2%* 

 如果交易方代表自己交易

加密资产，参与交易的其

他交易方将收取 0.11%或

0.22%的增值税，或收取

0.1%或 0.2%的第 22 条

WHT 
 

该交易所的服务收入（交

易佣金或电子钱包费用）

须按 22%的标准税率缴纳

CIT，并按 11%的税率缴

纳增值税 

 

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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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资产交易商 VAT 第 22条最终WHT 所得税 评论 

计算机验证 1.1% 0.1% 不适用 

 
 

增值税从用户处征收，而

第 22 条 WHT 由计算机验

证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支

付 

 
采矿服务收入包括收到的

交易验证费或管理费或加

密资产（大宗奖励） 

 

*注意 

• 如果交易所不是加密资产的实体交易商（即未在相关政府机构注册），则适用更高的费率； 

• 交易价值是（i）买方支付的金额，不包括使用法定货币时的增值税和奢侈品销售税，或（ii）与其他加密资产交换的每个加密资产的价值，或
（iii）与非加密资产（商品或服务）交换的加密资产的价值；和 

• 使用 IDR 以外货币的法定货币进行的任何交易金额必须使用增值税征收时适用的财政部汇率进行换算。使用另一加密资产执行的交易的价值
将根据加密资产期货交易所设定的价值或交易所系统中一致应用的价值转换为 IDR。 

 

印尼税务局任命一名外国交易人 
 
印尼税务机关可指定一名外国交易所作为增值税和第 22 条 WHT 征收人。指定

的外国增值税征收人将自动被指定为第 22 条 WHT 征收人。税务局将向未能在

加密资产交易中代扣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指定外国交易所发出税务处罚。 

 

交换方准备的文件和交换方的税务结算 
 
交换方必须准备一份统一的预扣税/代收税税单，作为增值税发票和所得税预扣

税税单。它必须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 交换方的名称和税务识别号(nomor pokok wajib pajak (NPWP))； 

• 如果加密资产卖方和/或加密资产买方是国内纳税人或常设机构，则征税方

的名称和 NPWP 或身份证号(nomor induk kependudukan (NIK))。 

• 如果加密资产卖方和/或加密资产买方是外国纳税人，则征税方的名称； 

• 交易编号； 

• 税基； 

• 征收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率和金额；和 

• 统一扣缴单的报告状态。 

 
第 22 条最终所得税和增值税必须在次月 15 日前用完税单结清，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必须在次月 20 日前提交。增值税必须由交换机在增值税收税员（SPT Masa 

PPN 1107 PUT）的增值税申报表中申报。 

 

对保险代理和经纪佣金征收增值税 
 
2022 年 4 月 1 日，财政部颁布了第 67/PMK.03/2022 (PMK-67)，规定指定保险公

司作为代理人和经纪人收到的保险佣金的增值税征收人。 

 
根据 PMK-67，增值税合规义务集中在保险公司；因此，代理人和经纪人不再被

允许执行增值税行政事务。因此，这项新规定产生的进项增值税不适用于代理

人和经纪人。 

根据 PMK-67，保险公司

被指定为增值税征收

人，收取向保险代理人

和经纪人支付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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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K-67 规定，个人代理人和经纪人必须注册 NPWPs，并（自动）注册为 PKP。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收取的佣金分别按 1.1%和 2.2%的

税率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征收基数包括任何形式和名称的总佣金，不包括所得

税和其他税收。保险代理人佣金也包括下线佣金。 

当佣金支付给保险代理人或保险经纪人收到保费时，保险公司必须收取增值

税。 

 
代理人和经纪人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他们可以使用与增值税发票相当的某些

文件，如下所示： 

• 保险公司出具的作为佣金支付证明的对账单被确定为保险代理人的增值税

发票；和 

• 保险经纪人开具的发票视为增值税发票。 

 
对于被视为增值税发票的文件，其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 提供代理或经纪服务的 PKP 的名称和 NPWP； 

• PKP 编制的文件的序列号和日期； 

• PKP 以任何名义或形式赚取或收取的佣金或费用金额；和 

• 征收的增值税金额 

 
保险公司作为增值税收税员，有义务在一个月内使用从代理人和经纪人处收取

的全部增值税的一张纳税单，征收增值税并将其结算至税务总局。保险公司必

须使用 SPT Masa PPN 1107 PUT。如果增值税征收错误导致超额支付，保险公司

可以申请税收超额预定或增值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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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重点 

货物分类制度新规定及对进口货物征收进口关税 
 
2017 年协调制度（HS）和 2017 年东盟协调关税命名法（AHTN）中的货物分类

系统在 5 年周期更新后，现已更新至 2022 年协调制度和 2022 年东盟协调关税

命名法（AHTN）版本（2022 年更新版本）。财政部发布了第 26/PMK.010/2022 

(MoF-26)号条例和已撤销的 MoF 第 06/PMK.010/2017 号条例，通过 2022 年更新

版本，管理商品分类制度的新规定和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关税。 

 
MoF-26 的要点如下： 

 

内容涉及货物分类系统的结构和进口关税的征收 
 
2022 年更新版的 HS 和 AHTN 在 2022 年印尼关税手册 Buku Tarif Kepabeanan 

Indonesia (BTKI) 中增加了章节、标题和副标题。BTKI 是 AHTN 的印尼翻译，每五

年更新一次。2017 年 BTKI 版本在 2022 年更新如下： 

 

说明 2017 BTKI (MoF-06) 2022 BTKI (MoF-26) 

总部分 21 21 

共章 98 99 

总标题 1,222 1,288 

总副标题 5,387 5,612 

AHTN 的总副标题 10,813 11,414 

国家关税总标题 18（第 98 章） 

5（第 99 章） 

133（第 98 章） 

 

5（第 99 章） 

 
2022 年 AHTN 中的附加总副标题强调了政府对印尼工业和贸易的战略重点领

域，而 2017 年 AHTN 之前并未涵盖这些领域。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 Batik 和纺织产品； 

粗棕榈油； 

• 农产品； 

• 鱼类和渔业产品； 

• 呼吸器或呼吸机； 

• 医院病床和一些医疗设备； 

• 与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相关的产品；和 

• . 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和类似产品。 

 
 

2022年 BTKI第 98章更新 
 
具体而言，2022 年 BTKI 关于运输设备行业特殊规定的第 98 章已经调整。如下

表所示，还有额外的标题 98.04 至 98.11 以及与船舶部件相关的子目，以表明将

船舶部件从其他章节重新分类至第 98 章 

MoF-26 对商品分类系统

的结构进行了增加和更

改，并在 2022 年 BTKI

中征收进口关税，以鼓

励造船业的发展，征收

0%的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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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税目 很好的描述 

98.04 从第 72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05 从第 73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06 从第 74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07  从第 76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08  从第 84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09  从第 85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10 从第 90 章转移的船舶部件 

98.11 从其他章节转移的船舶部件 

 
MoF-26 适用于海关通知文件已获得注册号和 MoF-26 生效日期的进口货物，即

2022 年 4 月 1 日。 

 
 
 
 
 

***** 



 

 

联系方法 

有关本信息的任何问题，可直接提交给本公司的对接人或以下任何税务合作伙伴： 

商业税 

Melisa Himawan 
税务管理合伙人

mehimawan@deloitte.com 
 

商业税、并购和 

税务管理咨询 

John Lauwrenz 
jlauwrenz@deloitte.com 
 

转让定价 

Roy David Kiantiong 
rkiantiong@deloitte.com 
 

商业税及国际税 

Cindy Sukiman 
csukiman@deloitte.com 

商业税与业务流程方案 

Ratna Lie 
ratnalie@deloitte.com 
 

转让定价 

Balim 
bbalim@deloitte.com 

商业税 

Dionisius Damijanto 
ddamijanto@deloitte.com 

商业税、业务流程方案和 G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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